
(一 )  

 

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三日  文件 S T D C  2 8 / 2 0 2 0 (修訂 )  

討論文件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沙田區議會  

 

陳珮明議 員提問  

 

“ (一 )  開設議員辦事處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(秘 書 處 )於 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為

候 任 議 員 舉 辦 簡 介 會 ， 會 上 有 候 任 議 員 向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查 詢 撥

款 準 則 和 租 用 貨 櫃 屋 作 議 員 辦 事 處 等 事 宜 ， 當 日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專

員 (民 政 專 員 )指 二 零 二 零 年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此 屆 區 議 會 沒 有 提 供 讓

議 員 在 政 府 土 地 上 租 用 貨 櫃 屋 作 議 員 辦 事 處 的 政 策 。 據 知 ， 會 上

和會後都有議員要求秘書處和民政事務處書面回覆。  

 

其 後 ，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在 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四 日 書 面 回 覆 指 ，

‘ 就 議 員 要 求 民 政 處 協 助 尋 找 合 適 的 地 點 開 設 議 員 辦 事 處 ， 民 政

處 與 相 關 部 門 會 為 有 需 要 的 區 議 員 提 供 適 切 協 助 。 至 於 有 關 在 沙

田 區 設 立 貨 櫃 辦 事 處 的 事 宜 ， 如 涉 及 租 用 空 置 政 府 土 地 和 物 業 設

立 議 員 辦 事 處 ， 現 時 已 有 既 定 程 序 處 理 相 關 申 請 。 在 審 批 租 用 政

府 空 置 土 地 申 請 時 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和 附 近 地 區 人 士 的 意 見 均 是 重

要的考慮因素。’  

 

就此，請告知本會：  

 

1 .  秘 書 處 何 時 把 候 任 議 員 在 簡 介 會 上 的 查 詢 轉 介 沙 田 民政

事務處和地政總署？  

 

2 .  民 政 事 務 局 或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有 否 就 議 員 開 設 貨 櫃 辦 事

處 ， 向 秘 書 處 闡 明 政 策 ？ 如 有 ， 有 關 政 策 是 否 在 去 年十

二月二十三日前訂？  



(二 )  

3 .  民 政 專 員 在 簡 介 會 上 指 不 會 有 貨 櫃 屋 政 策 ， 事 前 有 否諮

詢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或 民 政 事 務 局 ？ 如 否 ， 相 關 安 排 應 以 民

政專員的回覆或秘書處的回覆為準？  

 

4 .  如區議員要申請開設貨櫃辦事處，有何準則和程序？  

 

5 .  過 去 兩 屆 區 議 會 ， 沙 田 區 和 全 港 各 區 分 別 收 到 多 少 宗議

員 開 設 貨 櫃 辦 事 處 的 申 請 ？ 最 終 批 准 多 少 宗 申 請 ？ 請列

出所涉及的區議會、地點和部門。  

 

(二 )  區議會秘書處聘任合約員工撥款申請  

 

二 零 二 零 至 二 零 二 三 年 度 沙 田 區 議 會 在 首 次 會 議 上 ， 審 議

‘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聘 任 合 約 員 工 撥 款 申 請 ’ (文 件 S T D C  

1 / 2 0 2 0 )。就此，提問如下：  

 

1 .  就 沙 田 區 議 會 、 轄 下 委 員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所 涉 及 的 與 會 文

件 ， 在 甚 麼 情 況 下 不 會 上 載 至 區 議 會 網 站 ？ 如 文 件 涉 及

敏感資料或商業機密等，處理程序為何？  

 

2 .  沙 田 區 議 會 歷 年 審 議 並 批 出 ‘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聘 任 合

約 員 工 撥 款 申 請 ’ 。 由 二 零 一 二 年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， 撥 款

金額和聘請人數為何？請以下表回答。  

 

年份  撥款金額  聘請人數  

2 0 1 2    

2 0 1 3    

2 0 1 4    

 

3 .  承 上 題 ， 以 區 議 會 撥 款 所 聘 用 的 人 員 ， 其 合 約 在 名 義 上

由誰聘任？招聘、面試、甄選過程由誰處理？  



(三 )  

4 .  上述聘用人員的評核和考勤由誰監察？  

 

5 .  由 二 零 一 二 年 至 今 ， 民 政 專 員 曾 多 少 次 獲 委 任 為 選 舉 主

任或助理選舉主任？請表列回覆。  

 

6 .  上 述 選 舉 期 間 ， 由 沙 田 區 議 會 撥 款 聘 任 的 人 員 的 工 作 由

誰 委 派 ？ 是 否 屬 於 ‘ 支 援 區 議 會 的 工 作 ’ 以 外 的 職 責 ？

申 請 撥 款 文 件 指 ‘ 在 有 需 要 時 執 行 其 他 職 務 ’ ， 是 否 包

括協助處理選舉事務？  

 

7 .  承 上 題 ， 上 述 人 員 的 法 定 僱 員 權 益 ， 如 勞 工 保 險 、 強 積

金 等 ， 是 否 由 上 述 的 僱 方 處 理 ？ 二 零 一 二 年 至 二 零 一 九

年 涉 及 的 保 險 索 償 、 長 期 服 務 金 、 遣 散 費 和 強 積 金 等 開

支為何？  

 

8 .  根據《區議會條例》第 6 9 條：「區議會可委任秘書  

( 1 )  為 執 行 區 議會 職能 的 目 的 ，區 議會 可 委 任 一名 公職

人員擔任該區議會的秘書。  

( 2 )  區 議 會 可 決 定 根 據 第 ( 1 )款 獲 委 任 為 秘 書 的 人 的 職

責。」  

 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會 命 定 人 員 為 區 議 會 及 轄 下 委 員 會 提 供 服

務 ， 區 議 會 可 否 委 任 上 述 人 員 以 外 的 人 士 或 機 構 協 助 處

理秘書服務？  

 

9 .  就 政 府 二 零 一 二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度 ， 每 年 用 於 為 區 議 會 及

轄 下 委 員 會 提 供 服 務 的 開 支 為 何 ？ 請 列 出 沙 田 區 以 及 全

港區議會的開支總額。  

 

1 0 .  在 三 月 五 日 的 沙 田 區 議 會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及 保 安 事 務 委 員

會 會 議 上 ，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指 ， 如 區 議 會 會 議 上

的 文 件 或 議 程 不 符 合 部 門 的 政 策 或 方 針 ， 將 不 會 提 供 秘

書 服 務 。 由 沙 田 區 議 會 撥 款 聘 任 的 人 員 是 否 會 跟 從 上 述



(四 )  

決 定 ？ 秘 書 處 服 務 除 了 由 政 府 財 政 預 算 和 區 議 會 撥 款 支

付外，是否有其他資金來源？”  

 

部門的回 覆  

 

(一 )：  

 

提問 ( 1 )至 ( 3 )  

 

沙田區議 會秘書處的回覆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於 簡 介 會 後 整 理 各 議 員 在 簡 介 會 上 的 發 言 ， 將

歸 納 後 的 意 見 及 查 詢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一 月 二 日 轉 交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考

慮及提供意見。  

 

沙田民政 事務處 (沙田民政處 )的回覆  

 

有 關 設 立 貨 櫃 辦 事 處 的 資 料 已 載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四 日 致 各 議 員

的 信 件 上 。 就 有 關 議 員 可 否 在 沙 田 區 設 立 貨 櫃 辦 事 處 的 提 問 ， 本

處於信中的回覆如下：  

 

就 議 員 要 求 民 政 處 協 助 尋 找 合 適 的 地 點 開 設 議 員 辦 事 處 ， 民 政 處

與 相 關 部 門 會 為 有 需 要 的 區 議 員 提 供 適 切 協 助 。 至 於 有 關 在 沙 田

區 設 立 貨 櫃 辦 事 處 的 事 宜 ， 如 涉 及 租 用 空 置 政 府 土 地 和 物 業 設 立

議 員 辦 事 處 ， 現 時 已 有 既 定 程 序 處 理 相 關 申 請 。 在 審 批 租 用 政 府

空 置 土 地 申 請 時 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和 附 近 地 區 人 士 的 意 見 均 是 重 要

的考慮因素。  

 

本處就此並無補充。  

 

 

 

 



(五 )  

提問 ( 4 )至 ( 5 )  

 

沙田地政 處的回覆  

 

就該類申請，政府按 適用程序處理。  

 

過去兩屆區議會期間 (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九年 )，地政總署共接獲

11 宗 涉 及 區 議 員 擬 申 請 在 未 撥 用 政 府 土 地 設 立 議 員 辦 事 處 的 申

請，過去兩屆分別有 3 宗獲批出短期租約。現表列如下 :  

 

區議會分區 區議會屆別 地點 結果 

東區 
第四屆

(2012-2015) 
柴灣盛泰道 以短期租約形式批出 

北區 
第四屆

(2012-2015) 
粉嶺黃崗山 以短期租約形式批出 

元朗 
第四屆

(2012-2015) 
新界元朗天水圍屏廈路 以短期租約形式批出 

沙田 
第四屆

(2012-2015) 
沙田源順圍 拒絕 

東區 
第五屆

(2016-2019) 
柴灣盛泰道 以短期租約形式批出 

深水埗 
第五屆

(2016-2019) 
荔枝角西九龍走廊底 撤回申請 

離島 
第五屆

(2016-2019) 

大嶼山東涌文東路 39號東涌

市政大樓附近 
撤回申請 

北區 
第五屆

(2016-2019) 
粉嶺黃崗山 以短期租約形式批出 

西貢 
第五屆

(2016-2019) 
西貢康城區 終止申請 

大埔 
第五屆

(2016-2019) 
大埔中心巴士總站旁 終止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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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 

元朗 
第五屆

(2016-2019) 

元朗天水圍屏廈路與天耀路

交界 
以短期租約形式批出 

 

 

(二 )：  

 

提問 ( 1 )  

 

沙田區議 會秘書處的回覆  

 

根 據 現 時 安 排 ， 沙 田 區 議 會 及 其 委 員 會 的 議 程 、 會 議 記 錄 及 會 議

文 件 均 會 上 載 至 沙 田 區 議 會 網 站 ； 工 作 小 組 則 會 上 載 議 程 及 會 議

記 錄 。 根 據 沙 田 區 議 會 常 規 ， 工 作 小 組 的 職 能 為 協 助 其 所 屬 的 委

員 會 推 行 其 職 權 範 圍 內 的 指 定 工 作 ， 而 工 作 小 組 須 向 所 屬 委 員 會

報告其工作。如未經所屬委員會通過，所有工作小 組 所 作 的 決 定 ，

不 能 視 作 區 議 會 的 決 定 。 工 作 小 組 討 論 有 結 果 後 會 整 理 資 料 ， 以

工 作 小 組 報 告 形 式 向 有 關 委 員 會 匯 報 ， 或 以 會 議 文 件 提 交 所 屬 委

員 會 討 論 。 相 關 會 議 文 件 及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均 會 上 載 至 沙 田 區 議 會

網站。  

 

會 議 文 件 可 以 是 由 其 他 部 門 或 機 構 提 交 予 沙 田 區 議 會 。 提 交 文 件

的 部 門 或 機 構 在 準 備 文 件 資 料 時 ， 應 考 慮 文 件 將 會 在 公 開 會 議 討

論，因而在準備文件時適當地處理文件中涉及的敏感資料。  

 

提問 ( 2 )至 ( 4 )、 ( 6 )及 ( 7 )  

 

沙田民政 處和沙田區議會 秘書處的綜合回 覆  

 

二 零 一 二 年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聘 任 合 約 員 工 的 撥 款

及聘請人數如下 :  

 

 

https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ssp/tc_chi/records/records_dc.php?dc=5
https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ssp/tc_chi/records/records_dc.php?dc=5


(七 )  

 

年份  撥款金額  

(元 )  

聘請人數  

(全 職 合 約 員 工

人數 )  

2 0 1 2  2 , 3 9 0 , 0 0 0  1 4  

2 0 1 3  2 , 7 6 0 , 0 0 0  1 3  (註 )  

2 0 1 4  2 , 8 6 0 , 0 0 0  1 3  

2 0 1 5  2 , 9 9 1 , 0 0 0  1 3  

2 0 1 6  3 , 11 7 , 0 0 0  1 3  

2 0 1 7  3 , 6 9 0 , 0 0 0  1 6  

2 0 1 8  4 , 111 , 0 0 0  1 6  

2 0 1 9  4 , 3 9 6 , 0 0 0  1 6  

 

註 ：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， 區 議 會 原 預 留 用 作 聘 用 兩 名 活 動 推 廣 助 理 的

資 源 改 為 用 作 增 聘 一 名 行 政 助 理 ， 因 此 ， 區 議 會 全 職 合 約 員 工 的

組合由二零一二年時的十四人變更至十三人。  

 

根 據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發 出 的 內 部 指 引 ， 區 議 會 可 使 用 當 區 撥 款 聘 請

專責人員 (下稱「區議會秘書處職員」 )，向區議會提供支援，協助

統 籌 和 舉 辦 社 區 參 與 活 動 ， 以 及 監 察 和 評 估 區 議 會 撥 款 資 助 的 活

動 。 由 於 區 議 會 以 及 區 議 會 轄 下 的 委 員 會 ／ 工 作 小 組 不 是 法 律 實

體 ， 不 能 控 告 他 人 或 被 他 人 控 告 ， 因 此 ， 在 法 律 上 ， 由 它 們 簽 訂

任 何 合 約 ， 包 括 僱 傭 合 約 ， 並 不 適 當 。 基 於 這 個 原 因 ， 區 議 會 秘

書 處 職 員 須 由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代 區 議 會 聘 請 。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職 員 為

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(下 稱 「 合 約 僱 員 」 )， 聘 用 條 款 和 服 務 條 件 (包

括薪金調 整 )， 與民政事 務總署 的合約僱 員一致 。不過， 這些區 議

會秘書處職員不會計算在民政事務總署的合約僱員人數內。  

 



(八 )  

 

招 聘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職 員 的 工 作 必 須 由 一 名 職 級 不 低 於 一 級 行 政 主

任 的 人 員 監 督 ， 並 會 就 招 聘 工 作 成 立 招 聘 委 員 會 ， 以 評 估 應 徵 者

是 否 合 適 ， 從 中 挑 選 適 當 人 選 推 薦 聘 任 ， 並 決 定 優 先 聘 任 次 序 。

招 聘 委 員 會 最 少 須 由 三 名 人 員 組 成 ， 其 中 包 括 一 名 主 席 ， 其 職 級

須較招聘的職位高至少兩級，以 及兩名成 員 (其 中 一 人 兼 任 秘 書 )，

其 職 級 須 較 招 聘 的 職 位 至 少 高 一 級 ， 他 們 必 須 熟 悉 有 關 職 位 的 工

作 要 求 。 遴 選 結 果 以 及 獲 招 聘 委 員 會 推 薦 的 應 徵 者 的 聘 任 ， 須 經

由 作 為 聘 任 當 局 的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批 准 。 在 徵 求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批 准

招 聘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之 前 ， 須 備 妥 招 聘 委 員 會 報 告 ， 由 區 議 會 主 席

或區議會委派的一名區議員審閱。  

 

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職 員 為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， 必 須 遵 守 適 用 於 公 務 員

有 關 品 行 事 宜 的 相 同 規 則 及 規 例 ， 以 及 遵 守 現 行 的 部 門 訓 令 。 就

沙 田 區 而 言 ， 督 導 和 管 理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職 員 的 工 作 由 沙 田 區 議 會

秘書處的相關公務人員履行。 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會 因 應 秘 書 處 工 作 需 要 ， 靈 活 調 配 人 手 ， 以 達

至 善 用 資 源 的 目 的 。 以 去 年 的 區 議 會 選 舉 期 間 為 例 ， 區 議 會 秘 書

處 職 員 在 完 成 區 議 會 的 工 作 後 ， 便 協 助 處 理 與 區 議 會 選 舉 有 關 的

事務，以更好運用資源。  

 

撥 作 聘 請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職 員 的 金 額 應 包 括 支 付 薪 金 、 約 滿 酬 金 、

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供 款 、 遣 散 費 或 長 期 服 務 金 ， 以 及 與 聘 用 這 些

職員有關 的招聘 和營運開 支。但 不包括《 僱員補 償條例》 (第 2 8 2

章 )所訂 有關因 工受傷或 死亡的 法定補償 ，這些 補償會以 民政事 務

總 署 的 中 央 撥 款 支 付 。 在 二 零 一 二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間 ， 沙 田 區 並 無

向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職 員 發 放 保 險 索 償 、 長 期 服 務 金 、 遣 散 費 等 款 項

之 紀 錄 ； 至 於 就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職 員 強 積 金 供 款 開 支 方 面 ， 沙 田 區

於 最 近 三 年 (二 零 一 七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)  的 開 支 分 別 為 1 3 4 , 8 5 3 . 1 9

元、 1 7 0 , 6 3 9 . 8 1 元，及 1 4 2 , 8 5 1 . 1 2 元。  

 

 



(九 )  

 

提問 ( 5 )、 ( 8 )至 ( 1 0 )  

 

沙田民政 處的回覆  

 

在 二 零 一 二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間 ，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獲 委 任 為 選 舉 主

任或助理選舉主任的資料如下 :  

 

選舉  沙田民政事務專員獲委任為  

選舉主任或助理選舉主任  

2 0 1 9 年 區 議 會 一 般

選舉  

沙田區議會選舉主任  

2 0 1 8 年立法會補選  新界東地方選區選舉主任  

2 0 1 6 年 立 法 會 換 屆

選舉  

新界東地方選區選舉主任  

2 0 1 6 年 立 法 會 新 界

東地方選區補選  

新界東地方選區選舉主任  

2 0 1 5 年 區 議 會 一 般

選舉  

沙田區議會選舉主任  

2 0 1 2 年 立 法 會 換 屆

選舉  

新界東選區選舉主任  

 

《區議會條例》 (第 5 4 7 章 )第 6 9 條訂明， ( 1 )為執 行區議會職能的

目 的 ， 區 議 會 可 委 任 一 名 公 職 人 員 擔 任 該 區 議 會 的 秘 書 。 ( 2 )區 議

會 可 決 定 根 據 第 ( 1 )款 獲 委 任 為 秘 書 的 人 的 職 責 。 根 據 《 釋 義 及 通

則 條 例 》 (第 1 章 )， 公 職 人 員 指 任 何 在 特 區 政 府 擔 任 受 薪 職 位 的

人，不論該職位屬長設或臨時性質。  

 

 



(十 )  

 

按 上 述 條 款 ， 區 議 會 不 可 委 任 公 職 人 員 以 外 的 人 士 或 機 構 擔 任 區

議會秘書 。一般 而言，民 政事務 總署會命 定一位 高級行政 主任 (區

議會 )負 責區議 會秘書的 職務。 民政事務 總署其 他人員亦 會協助 區

議會秘書處理其職務。《區議會條例》並沒有授 權區議會委任公職

人員以外的人士或機構協助處理秘書職務 /服務。  

 

在 二 零 一 二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間 ， 十 八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聘 任 合 約 員 工

開支的資料如下 :   



(十 一 )  

區議會  

秘書處  

以區議會撥款聘用合約員工的實際總支出 (百萬元 )  

財政年度  

2 0 1 2 - 1 3  2 0 1 3 - 1 4  2 0 1 4 - 1 5  2 0 1 5 - 1 6  2 0 1 6 - 1 7  2 0 1 7 - 1 8  2 0 1 8 - 1 9  2 0 1 9 - 2 0  

中西區 ^
 1 . 6 4 6  1 . 6 9 3  1 . 7 4 1  1 . 8 1 4  2 . 1 6 4  2 . 0 2 2  2 . 4 6 9  3 . 0 3 7  

灣仔  仍在處理有關提問  

南區  1 . 4 0 3  1 . 7 7 7  1 . 8 7 9  1 . 8 8 7  2 . 1 2 2  2 . 1 7 5  2 . 4 6 5  2 . 6 1 2  

東區  1 . 7 9 5   1 . 9 3 9   2 . 1 3 6   2 . 2 0 7   2 . 0 2 5   2 . 4 5 9   3 . 0 0 7   3 . 4 6 5   

觀塘  2 . 6 6 4  2 . 5 9 6  2 . 6 9 8  2 . 8 3 5  2 . 9 5 0  3 . 6 1 0  4 . 5 7 2  4 . 1 6 7  

深水埗  未能提供有關資料  

油尖旺  仍在處理有關提問  

黃大仙  未有回覆  

九龍城  仍在處理有關提問  

離島  1 . 6 0 5   1 . 8 7 8   2 . 0 5 3   1 . 9 6 5   2 . 0 2 8   2 . 4 2 8   2 . 4 8 8   2 . 7 3 1   

北區  1 . 4 0 6   1 . 4 8 9   1 . 7 8 4   1 . 6 4 3   1 . 8 5 0   2 . 1 0 3   2 . 4 9 6   2 . 6 2 9   

沙田  2 . 0 5 0   2 . 2 5 5   2 . 6 3 1   2 . 8 2 3   2 . 8 2 5   3 . 1 3 0   3 . 7 6 3   3 . 1 9 5   

葵青 ^
 1 . 8 2 2   2 . 1 0 7   2 . 5 2 2   2 . 4 1 5   2 . 6 9 3   3 . 3 3 2   3 . 5 1 5   4 . 5 5 8   

大埔  1 . 3 9 0  1 . 5 0 9  1 . 6 1 9  1 . 6 1 7  1 . 7 0 9  1 . 9 4 4  2 . 1 8 4  2 . 2 4 9  

屯門  2 . 2 2 7  2 . 4 9 7  2 . 6 1 4  2 . 8 1 4  2 . 9 4 1  3 . 2 9 8  3 . 9 1 2  3 . 4 8 8  

西貢   1 . 5 1 4     1 . 6 9 2    1 . 8 7 8    1 . 8 4 1     1 . 8 8 2     2 . 0 1 8      1 . 9 6 7      2 . 6 8 8   

元朗  2 . 4 5 8  2 . 8 8 9  3 . 4 0 7  3 . 4 4 8  3 . 9 0 2  3 . 6 4 1  4 . 7 9 5  4 . 7 9 7  

荃灣  未能提供有關資料  

^全部為協助區議會運作及籌辦區議會主辦活動的非公務員合約員工 。  



( 十二 ) 

 

就提問 ( 1 0 )，沙田區議會秘書處人員 (包括公務員和合約僱員 )均屬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職 員 ， 於 工 作 時 須 按 照 特 區 政 府 及 部 門 的 各 項 相

關 指 引 、 政 策 和 決 定 履 行 職 務 和 職 責 。 此 外 ， 所 有 沙 田 區 議 會 秘

書處員工的相關開支均由公帑 (當中包括區議會撥款 )支付。  

 

 

 

沙田區議會秘書處  

S T D C  1 3 / 7 0 / 1 5  

 

二零二零年七月  

 


